关于调整我校202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工作安排的通知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关于调整2020年部分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工作安排的通知”精神，现对我校202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申请、受理工作做出相应调整。“2020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选派工作手册”中相关内容中的时间节点、联系方式及外语水平要求等调整如下：

[bookmark: _GoBack]2 申请流程、受理安排与准备相关书面材料的说明 
[bookmark: _Toc29905975]2.1 申请流程 
步骤
阶段
时间


第1步：校内专家评审
联合培养博士生填写并提交《出国留学申请表》（见附件1）等材料进行评审（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见研究生院网站）。校内专家评审后确定联合培养博士可申报人员（未通过评审者将电话通知，未接到通知者可直接申报）。
专家评审
第一阶段


2020年4月5日前

第2步：申报资格自审、联系留学单位
仔细阅读《2020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简章》（详见https://www.csc.edu.cn/article/1710），确定是否具备申请资格，特别是确定外语水平是否符合申请条件。自行联系留学单位，获取录取通知书/邀请信。




第3步：填写校内申请
符合条件者，登录研究生信息系统在线填写《北航研究生公派出国申请表》（务必提请本人导师和学院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审核）；
《单位推荐意见表》（见附件2），将《单位推荐意见表》中单位推荐意见的内容录入为word文档、字符数450以内、每个文件以学生姓名学号命名，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将所有学生单位推荐意见电子版打包后发送至gpcggl@buaa.edu.cn.）。

报名与学院初审
第二阶段





第4步：向院（系）提交校内申请
向所在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或该项工作负责人提交校内评审材料，材料明细及相关说明详见2.3节。

              

             第5步：院（系）汇总、初审，提交研究生院
（1）各学院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初审，并自行组织专家评审， 确定向研究生院推荐的申请人名单，并就申报“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类别的申请者进行推荐排序、填写校内专家评审意见表（见附件3）。
（2）将推荐的申请者信息汇总在《北航2020年公派研究生项目选拔信息统计表》（由研究生信息系统导出学院已审核名单）中，签字盖章后与汇总的推荐意见（电子版）、联合培养学生校内专家评审意见表和国内导师推荐信一起提交研究生院。



             截至2020年4月6日

            

第6步：校内汇总、评审
（1）研究生院对所有申请材料进行汇总、评审，确定向留学基金委推荐的申报候选人名单。
（2）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可推荐申报候选人为通过校内专家评审环节的申报者，其他类型的申请者只要符合申报条件直接成为申报候选人。

截至2020年4月10日
研究生院审核与申报
第三阶段



                2020年4月10日第7步：网上正式申报
（1）申报候选人登录留学基金委网上报名系统（http://apply.csc.edu.cn） 进行网上申报。
（2）根据网络申报系统的要求，上传相关附件材料。

                至
                2020年4月20日


 第8步：研究生院审核后上报留学基金委
研究生院审核学生网上提交材料，通知学生修改网上材料，出公函，上报留学基金委。

截至2020年5月12日
			


[bookmark: _Toc29905976]2.2 受理安排 

2020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工作的受理安排如下。请大家务必按时完成各时间阶段的相应内容，逾期不再受理。 
项目负责老师： 邵延峰、陈珺
工作邮箱：gpcggl@buaa.edu.cn, QQ群：600247880,电话：82317818（正式返校后）
	时间阶段
	相应内容

	2020年4月5日前
	校内专家评审：实施 申请流程第1步 
联合培养博士生填写《出国留学申请表》，3月15日前提交学院，研究生院4月5日前完成评审

	2020年4月6日前
	报名汇总：实施申请流程第2-5步 
所有申报人（包括联合培养博士生）按要求填写《北航研究生公派出国申请表》，向学院提交校内申请材料；院（系）汇总、组织专家评审，向研究生院提交推荐申请人的申请材料 

	2020年4月10日前
	校内评审：实施申请流程第6步 
研究生院对各学院提交的推荐申请人进行汇总、评审 

	2020年4月20日前 
	正式申报：实施申请流程第7步 
申报候选人网上报名，扫描上传相关附件材料。《校内专家评审意见表》和《国内导师推荐信》由研究生院统一上传。 

	2020年5月12日前
	送审材料：研究生院网上审核、OA申请学校推荐公函、上报到留学基金委。 

	2020年5月中下旬 
	等候录取：留学基金委组织评审，确定拟录取人员名单并呈报教育部审批

	2020年6月 
	公布录取：留学基金委公布获得资助（录取）人员名单。 

	2020年7月起
	派出留学：被录取人员自行办理相关手续，陆续派出 



[bookmark: _Toc29905977]2.3 准备相关材料的说明 

[bookmark: _Toc29905978]2.3.1 需提交申请材料清单 
请严格按照留学基金委网站说明准备下列材料，将1、2、3、4项纸质材料在2020年4月5日之前提交到所在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其余材料不用提交，待留学基金委开网后直接上传即可。除《北航研究生公派出国申请表》外的其余材料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要求在指定时间上传至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者，将被视为不合格材料不予上报，责任自负。
    如提供的材料中有英语以外外语语种书写的，需另提供中文翻译件，翻译件均须加盖学院公章。
对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取得外语合格证明的申请人，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将允许其先行网上申报，如获录取，录取人员须外语合格后方可派出。
如后续工作中出现新情况，我们会发布新的调整通知，请大家及时关注研究生院网站。

                                                  研究生院培养处              
                                                  2020年2月21日
